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學年度教育實習申請確認表
	基本
資料
	姓名
	
	學號
	

	
	系所別
	
	聯絡電話
	

	
	信箱
	

	教育
實習
資料
	進入教育
學程年度
	
	實習科別
	

	
	實習身分
(填寫說明1)
	□大學畢業生   □碩士畢業生   □博士畢業生
□碩士在校生   □博士在校生   □尚未確認

	
	實習資格
(填寫說明2)
	□應屆實習   □非應屆實習

	
	教師資格
檢定考試
	□預計報考     年度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bookmark: _GoBack]□已通過______年度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實習時間
	· 上學期（______年8月1日至_______年1月31日）

	
	實習學校
	請填學校全銜

	※填寫說明
1. 在校研究生應修畢碩、博士學位畢業應修學分方可參加教育實習；若帶論文實習，須於實習開始前辦理休學。勾選「尚未確認」者，請於6月份前向師培中心確認實習身分。
2. 「應屆實習」指師資生於6月大學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研究所畢業取得碩士、博士學位後，於同年8月參加教育實習者；其餘皆為「非應屆實習」。



請詳閱以下注意事項並於□打勾：
□簽署【實習同意書】後不得無故放棄或中止教育實習。
□若為畢業生身分須於實習開始前繳交畢業證書。
□若為在校研究生身分須於實習開始前辦理休學並繳交【研究生帶論文實習切結書】。
□參與教育實習者於通過教檢後應繳交【教師資格檢定考通知書】。
□參與教育實習須繳交相當於四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費及學生平安保險費（依據當學期公告之費用標準）。
□同意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於教育實習之相關事宜。
簽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本表與【實習同意書】請於教育實習申請期限內繳交至師資培育中心！
